編號：(      )-(       )


屏東縣114年度教保及學前特教專業知能研習
分場次計畫(教保相關人員兒少保護事件)
「研習主題：課程名稱」
1、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10月14日臺教國署幼字第1135602421
號
2、 目的：
(1) ○○○
(2) ○○○
3、 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屏東縣政府教育處
4、 承辦單位：○○○○
5、 研習地點：○○○○
6、 參加對象：高雄市、台南市及屏東縣教保服務機構之負責人、教保服務人員
及其他服務人員(優先提供教保相關人員違法事件調查處理辦法
第11條規定人員參與)。
7、 辦理日期：114年○○月○○日(星期○)
8、 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者核予○小時教保研習時數(涉及違法事件被指定參加
之人員不核予研習時數)。
9、 報名方式及錄取人數：請逕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報名，共計15人。
10、 報名截止日：各縣市開課日前1週星期三(遇連續假期往前推至前1工作日)。
11、 研習課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座/助講姓名
	講座/助講
現職服務單位

	9：00～12：00
	【請詳列課程內容，勿僅列課程名稱】
	○○○
	○○縣(市)○○單位

	12：00～13：00
	午  餐(休息)

	13：00～16：00
	
	○○○
	○○縣(市)○○單位


※講座助理鐘點費係為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之人員始得以編列，並請詳細敘明助理講座之授課內容，至於協助處理課程之行政工作相關人員，不予補助。
12、 講座與授課內容相關之學經歷或背景：
	○○○
	學歷：
經歷：
其他相關背景：

	○○○
	學歷：
經歷：
其他相關背景：


※講座邀請注意事項：
(1) 重要議題融入課程之家暴防治，可結合地方政府各地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與家庭暴力  及(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專業人員擔任相關議題研習之講師。
(2) 政策與法令之課程，凡涉及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教保服務人員條例及其子法與相關配套措施之課程，課程講座應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幼教行政主管或人員擔任之。
(3) 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人員訓練課程，請由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提供之名冊洽詢合作訓練單位，方能開設屬教保服務機構之專班。
(4) 性別平等相關政策與法令場次之講座，須優先以本部性別平等教育全球資訊網公告師人才庫之講師擔任宣講人員，俾利教保服務人員了解性平教育之正確知能。
(5) 「勞動基準法概論及勞動權益保障實務案例研討課程」，須優先以勞動部提供師資人才庫之講師擔任宣講人員，俾利教保服務人員了解勞動權益之正確知能。(全民勞教e網)
(6) 第7類課綱研習講座，請按本署於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公告之宣講人員名單邀請。
(7) 國幼班主題之「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及「幼兒行為輔導原則與實務演練」課程，須優
2. 先邀請國幼班輔導教授、國幼班巡輔員擔任課程講座及國幼班教保服務人員擔任助理講
3. 師。
(8) 第9類教保相關人員兒少保護事件指定研習主題:(1)開設幼兒輔導管教相關法令之課程，應依本署彙整推薦之課程講座名單邀聘。(2)如涉及心理輔導等課程之講座，應委請依各該法令規定持有專業證照之醫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社會工作師等擔任之。
(9) 第10類學前特教指定研習主題之講座規範:「評估人員培訓課程」、「合作與溝通」及「課程與教學」課程，須優先按本署提供之「各類課程人才庫名單」邀請講師。
13、 經費需求表：
	編號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
	單項總計
	備   註

	1
	講座鐘點費
	時
	
	
	
	1.外聘國內專家學者每節上限新臺幣(以下同)2,000元。
2.與主辦機關(構)學校有隸屬關係之外聘機關(構)人員每人每節上限1,500元。
3.內聘主辦機關(構)、學校人員每人每節上限1,000元。

	2
	助理講座鐘點費
	時
	
	
	
	協助教學並實際授課之講座助理，其支給數額按同一課程講座鐘點費減半支給。

	3
	講座差旅費
	人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覈實核給
須敘明「交通工具與交通區間」

	4
	健保補充保費
	
	
	
	
	以講座及助講鐘點費2.11%內編列。

	5
	教材費
	人/場
	
	
	
	每場次每人至多得以100元計。

	6
	膳費
	人/場
	
	
	
	每人每日以120元核計（膳費100元、茶水費20元）；辦理半日之場次，僅得編列茶水費。

	7
	場地布置費
	場次
	
	
	
	每場(梯)次上限2,000元

	8
	場地使用費
	天
	
	
	
	每日上限4,000元，需檢附場地對外租借收費表，本案不補助承辦學校內部場地使用費。

	9
	參訪交通費
	
	
	
	
	參訪交通費每部車每日補助上限為1萬4,000元(43人座巴士)或8,000元(20人座巴士) ；100公里以內每日補助上限為12,000元(43人座巴士)或6,000元(20人座巴士)；須註明起訖地點。※參訪交通費不含課綱研習

	10
	交通費
〈限國幼班教保研習〉
	
	
	
	
	僅限於補助國幼班之公立幼兒園園長(校長)、教師、教保員至本島或都會區(服務幼兒園至研習地點距離需為30公里以上方得支應)參加國幼班教保研習時編列(應詳列於計畫中)，並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覈實編列及核給。

	11
	住宿費
〈限國幼班教保研習〉
	人/天
	
	
	
	僅限於補助國幼班之公立幼兒園園長(校長)、教師、教保員至本島或都會區(服務幼兒園至研習地點距離需為30公里以上方得支應)參加國幼班教保研習時編列(應詳列於計畫中)，並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覈實編列及核給。

	12
	代課費
〈限國幼班教保研習〉
	人/天
	
	
	
	補助國幼班之公立幼兒園教師、教保員因參加國幼班教保研習所遺課務需聘請代課教師或代理教保員之鐘點費。

	以上項目小計
	
	

	13
	雜支
	  
	
	
	
	以上項目至多6%內編列，採無條件捨去。

	14
	工作人員加班費
〈人事費〉
	人
	
	
	
	請依參加人數至多10%編列工作人員數。須註明加班費之計算方式，加班費賸餘款屬未執行項目應全數繳回

	總  計
	


承辦人：                   會計單位：               校(園)長：   


